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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校讀札記

吴 玉 貴

　 　 提要：《北史》所載隋代的内容，與《隋書》相關記載有明確的繼承關係。 將《北史》的記

載與《隋書》加以比照，有助於發現和改正二書各自在傳鈔刻寫過程中産生的訛誤，加深或

糾正後世對史文理解的偏失。 本文將《隋書》卷六一至八五的内容與《北史》相關部分對讀，

發現了點校本《北史》的若干失誤，相信對《北史》的整理和研究會有一點幫助。

關鍵詞：《北史》 　 《隋書》校讀　 失誤

《北史》有關隋代的内容，大量參考或直接鈔録了《隋書》的記載。 李延壽在《北史》中，

多處明確談到《北史》傳記與《隋書》的因襲關係①。 如《隱逸傳》稱：“案《魏書》列眭夸、馮

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 《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 今

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隱逸傳》云。”②核以《隋書》，除了《隋書》卷七

七《隱逸傳》中的《李士謙傳》在《北史》中附見於卷三三《李孝伯傳》下之外，《北史·隱逸

傳》隋代部分的排列順序、内容都與《隋書·隱逸傳》并無二致，只是《北史》在文字上稍有

删削改動。 其他各傳及本紀部分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由於《北史》有關隋代的内容基本上

源自《隋書》，將《北史》與《隋書》的相關内容加以比照，有助於發現和改正二書各自在傳鈔

刻寫過程中産生的訛誤，加深或糾正後世對史文理解的偏失。 我們將《隋書》卷六一至八五

的内容與《北史》相關部分對讀，發現了點校本《北史》的若干失誤。 以下按照《北史》各卷

的順序，試略作解説，希望得到同行的指正。

１． 卷三九《房法壽傳》附《房彦謙傳》：“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

４７２


①

②

見《北史》卷八○《外戚傳》，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６７０ 頁；卷八三《文苑傳》，第 ２７８３ 頁；卷八四《孝行傳》，第 ２８２７ 頁；
卷八五《節義傳》，第 ２８４２ 頁；卷八六《循吏傳》，第 ２８６８ 頁；卷八七《酷吏傳》，第 ２８９４ 頁；卷八九《藝術傳》，２９２２－２９２３
頁；卷九一《列女傳》，第 ２９９４ 頁。
《北史》卷八八《隱逸傳》，第 ２９０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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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産、禄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１４１９ 頁）

《隋書》卷六六《房彦謙傳》“母弟”作“母后” （１５６４ 頁）。 按，吕産爲吕后長兄澤之子，

吕禄爲次兄釋之之子，①他們與吕后的關係不得稱“母弟”。 《北史》蓋認爲二人非吕后所

出，故爾將“母后”改爲“母弟”。 可是産、禄與吕后的關係非母子，但與“母弟”也全不相干。

詳以文意，《隋書》“母后”并不是特指吕産、吕禄與吕后之間存在“母子”關係，而是泛指外

戚。 史書中多見以“母后”指稱外戚的史例。 如《漢書》卷六七《梅福傳》稱“吕、霍、上官皆

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 （２９２２ 頁）。 《北史》卷

一四《后妃傳》下“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５３８ 頁）。 《北史》卷

八○《外戚傳》“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２６９６ 頁）。 都是顯例。 餘不贅

舉。 《北史》所改非是。

２． 卷六九《趙仲卿傳》：“會突厥啟人可汗求婚，上許之。 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

十七年，啟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 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 潛遣人誘致

啟人所部，至者二萬餘家。 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爲前鋒。 至族蠡山，與虜遇，

交戰七日，大破之。”（２４００ 頁）

點校本“十七年”下“校勘記”稱：“按本書卷九九、《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突利可汗

（即啟人可汗）與長孫晟投隋，事在十九年，在高熲、趙仲卿等出師之後。 此敘在前，並作十

七年，疑誤。 本書卷二二《長孫晟傳》也作十九年。” “本書卷九九”即《北史》卷九九《突厥

傳》。 “校勘記”的觀點，出自《突厥集史》，岑仲勉先生稱“按染干之降，在十九年四月，合觀

八四《突厥傳》，‘十七年’（《北史》六九同）應正作‘十九年’。”②今按，《趙仲卿傳》 “其年”

以下的内容是指隋軍在開皇十九年出兵擊達頭可汗事，諸書相同，當無疑義③。 唯《北史·

突厥傳》在十九年擊突厥前記載：“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

女安義公主。 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 突厥前後遣

使入朝，三百七十輩。 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 雍虞閭怒曰：

‘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爲邊患。 十八年，（後略）” （３２９６ 頁）。 《隋

書·突厥傳》和《通鑑》也在十七年下記載了相同的事件④。 詳繹文意可知，《北史》《隋書》

５７２《北史》校讀札記

①
②
③

④

《史記》卷九《吕太后本紀》，中華書局，１９８２ 年，第３９６ 頁；《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列傳》，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９３９ 頁。
《突厥集史》卷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 年，第 ７５ 頁。
參見《隋書》卷八四《突厥傳》，中華書局，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８７２ 頁；《北史》卷九九《突厥傳》，第 ３２９７ 頁；《隋書》卷六五《周
羅睺傳》，第 １５２５ 頁；《北史》卷七六《周羅睺傳》，第 ２５９８ 頁；《通鑑》卷一七八文帝開皇十九年，中華書局，１９７６ 年，第
５５６４ 頁；《史射勿墓誌》，《隋代墓誌銘彙考》三○九，第四册綫裝書局，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０—４１ 頁。
《通鑑》卷一七八開皇十七年七月，第 ５５５８ 頁、《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第 １８７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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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突厥傳》和《通鑑》所載十七年事，與《趙仲卿傳》“其年”以上的内容應該是指同一事件，

區别在於因爲史料來源不同，《突厥傳》《通鑑》之“度斤舊鎮”，《趙仲卿傳》作“通漢鎮”；而

且《突厥傳》没有記載趙仲卿發兵策應長孫晟鼓動突利可汗南下通漢鎮（即度斤舊鎮）的行

動。 也就是説，《趙仲卿傳》 “十七年”不誤，“其年”應作“十九年”。 “校勘記”從《突厥集

史》誤。

３． 卷七五《王韶傳》：“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２５６７ 頁）

《隋書》卷六二《王韶傳》（１４７４ 頁）“錦”作“綿”。 按，“綿絹”爲彼時賜物習語，《北史》

用例甚夥①。 “錦絹”僅《王韶傳》一例，“錦”當從《隋書》作“綿”。

４． 卷七七《梁毗傳》：“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僚震慴，恐爲國患，因上封書曰：（中

略）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

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２６２１ 頁）

《隋書》卷六二《梁毗傳》（１４８０ 頁）本節内容與《北史》完全相同，唯“有敢與相是非”，

作“莫有敢與相是非”。 《北史》當奪“莫”字，標點亦應從《隋書》作“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

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莫）有敢與相是非。 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

而已。”

５． 卷八二《儒林傳》下《何妥傳》：“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 宣帝初立五后，問儒

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

數？’”（２７５３ 頁）

據上下文意，“問儒者”，并不是單獨針對辛彦之發問，下文備載何妥駁議，可證當時是

諸儒相互辯難。 此“辛彦之”應從下句，作“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後略）”。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辛彦之傳》作“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 （１７１０

頁）同誤。

６． 卷八二《儒林傳》下《劉焯傳》：“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

《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２７６２ 頁）

“郭懋”，點校本《隋書》作“郭懋當”。 按，至順本、汲古閣本、南監本、北監本、殿本《隋

書》“郭懋當”作“郭懋常”，《通志》 《册府》作“郭懋嘗”②。 當從《隋書》諸本作“郭懋常”。

６７２ 文　 　 史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輯·總第 １２３ 輯

①

②

如《北史》卷二一《崔宏傳》附《崔浩傳》，第 ７７３ 頁；卷三一《高允傳》，第 １１３０ 頁；卷四一《楊載傳》附《楊素傳》，第 １５１２
頁；卷六四《韋世康傳》附《韋洸傳》，第 ２２７３ 頁；卷九六《吐谷渾傳》，第 ３１８２ 頁。 不贅舉。
《通志》卷一七四《儒林傳·劉焯傳》，中華書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２８０３ 頁；《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遊學》，中華書

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９６４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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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常”或作“嘗”，“當”涉與“嘗”形近而誤。 《北史》斷句誤，應作“受《左傳》於廣平郭懋

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

７． 卷八二《儒林傳》下《王孝籍傳》：“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

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

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２７６９－２７７０ 頁）

“狂還克念”，意不可解。 點校本《隋書》同，至順本《隋書》 “狂”作“枉”。 按，《文苑英

華》所載王孝籍《上牛弘書》作“往”①，疑當從作“往還克念”，“狂”、“枉”俱涉形近誤。

８． 卷八三《文苑傳·諸葛潁傳》：“潁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２８１０

頁）

十八能文，不足爲異，殊無必要特别表出。 《隋書》卷七六《文苑傳·諸葛潁傳》“潁年

八歲，能屬文”（１７３４ 頁）。 當從《隋書》，“十”字衍。

９． 卷八六《循吏傳·辛公義傳》：“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 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

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 由是病者多死。 公義患之，欲變其俗。 因分

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轝來，安置廳事。 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

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 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

食，於是悉差。 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 今我聚

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 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

（２８８４ 頁）

“不關相著”，文意幾不可解。 點校本《隋書》卷七三《循吏傳·辛公義傳》作“不關相

着”（１６８２ 頁），亦不知所謂。 汲古閣本《隋書》作“不關相看”。 按，“相看”云云，針對上文

“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的陋俗而言，指出死生各由命定，親人“相看”，與染疾與否

没有必然關連。 蓋“看”因形近誤“着”，“着”“著”相通，因而致誤。

１０． 卷八六《循吏傳·辛公義傳》：“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

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２８８５ 頁）

《隋書》卷七三《循吏傳·辛公義傳》“并州”作“牟州”（１６８２ 頁），《通志》卷一七一《循

吏傳·辛公義傳》亦作“并州”。 按，下文稱“時山東霖雨”云云，并州不得在“山東”，當是

“牟州”之誤。

１１． 卷八九《藝術傳》上《耿詢傳》：“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 詢作

７７２《北史》校讀札記

① 《文苑英華》卷六九一《書》，中華書局，１９９０ 年，第 ３５６２—３５６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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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刻漏，世稱其妙。”（２９５１ 頁）

按，上文稱，耿詢最初在嶺南被王世積擒獲，罪當誅，詢“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

奴”。 “巧思”爲當時習見語，如李元忠“有巧思”①，竇抗“長於巧思”②，黄亘、黄袞兄弟“俱

巧思絶人”等等③。 不煩贅舉。 “巧思”不應斷開，當去逗號，作“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

神”。 點校本《隋書》卷七八《藝術傳·耿詢傳》作“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

（１７７０ 頁）同誤。

１２． 卷九一《列女傳·蘭陵公主傳》：“文帝崩，（柳）述徙嶺表。 煬帝令主與述離絶，將改

嫁之。 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 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

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帝不悦，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

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３００３ 頁）

《隋書》卷八○《列女傳·蘭陵公主傳》作“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１７９８ 頁）。

按，文帝時，蘭陵公主出嫁柳述，煬帝繼位後，將柳述除名，令與公主離絶，流放龍川郡④，公

主乞與同徙，煬帝不允，公主憂憤而死。 “生不得從夫”者，謂不得從夫前往嶺表。 當從《隋

書》，以“死”字屬下句，作“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

１３． 卷九一《列女傳·華陽王楷妃傳》：“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

達。 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别舍。 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 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

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 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罪也。’

因不食而卒。”（３００４ 頁）

“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罪也”，《隋書》卷八○《列女傳·華陽王楷妃傳》作

“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１８００ 頁）。 當從《隋書》，“命”應是“令”的訛字，

“致令”屬下句。 又，“元自毀其面”，點校本《北史》在“元”下加標專名綫，意指元武達。 按，

元武達“自毀其面”，與上下文意不協。 《隋書》作“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

厲。 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 “自毀其面”者是華陽王妃，而不是元武達。

《通志》作“武達怒而撻之百餘，詞色彌厲。 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⑤。 當從《通

志》，《北史》之“元”，應爲“乃”之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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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史》卷三三《李靈傳》附《李元忠傳》，第 １２０２ 頁。
《北史》卷六一《竇熾傳》附《竇抗傳》，第 ２１７８ 頁。
《北史》卷九○《何稠傳》附《黄亘黄袞傳》，第 ２９８８ 頁。
參見《隋書》卷七七《柳機傳》附《柳述傳》，第 １２７３ 頁；《北史》卷六四《柳虯傳》附《柳述傳》，第 ２２８７ 頁。
《通志》卷一八五《列女傳·華陽王楷妃傳》，第 ２９６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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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卷九一《列女傳·鄭善果母崔氏傳》：“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 不思此事，而

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 内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 吾

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３００８ 頁）

“外虧天下法”，《隋書》卷八○《列女傳·鄭善果母傳》作“外則虧天子之法” （１８０４

頁），内墜祖宗家風，外虧天子法度，作“天子”文意較長。 《北史》蓋涉形近誤。

１５． 卷九四《高句麗傳》：“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

師，各頓兵於其城下。 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３１１７ 頁）

“止營於遼東地”，《隋書》卷八一《東夷傳·高麗傳》作“上營於遼東城”。 （１８１７ 頁）據

《隋書·煬帝紀》，大業七年二月，煬帝發佈征伐高麗的詔令，四月，自江都至涿郡臨朔宫調

度戰事。 八年正月，諸軍在涿郡集結完畢發兵。 三月甲午度遼水，六月己未，至遼東城攻城

前綫，在“城西數里”，御六合城督戰①。 七月，因諸軍不利，自遼東班師。 “上營於遼東城”

者，指煬帝在遼東城郊駐蹕六合城而言。 當從《隋書》，《北史》“止”應爲“上”、“地”爲“城”

之誤字。

１６． 卷九六《吐谷渾傳》：“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

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３１８６ 頁）

“羅冪”不詳。 《通典》作“羃羅”②。 《周書》卷五○《異域傳》下《吐谷渾》：“其俗丈夫衣

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爲冠，亦以繒爲帽。 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９１３ 頁）《隋書》

《晉書》同《周書》，亦作“羃■”③。 按，兩相比較，除了“羅冪”作“羃羅”、“珠貝”作“珠”外，

《北史》本節與《周書》完全相同，顯出同一史源。 參照《隋書》《晉書》的記載，當從《周書》作

“羃■”。 蓋“羃■”或誤作“羃羅”，又從而乙作“羅冪”。

１７． 卷九六《吐谷渾傳》：“六年，嵬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 上謂其使者曰：

‘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朕稱心。 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服，唯教嵬王爲臣子

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３１８８ 頁）

“欲來投服”，《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吐谷渾傳》作“欲來投朕”（１８４３ 頁）。 《北史》當

涉形近誤。

１８． 卷九六《吐谷渾傳》：“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納！ 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

又復不仁。 若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 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

９７２《北史》校讀札記

①
②
③

六合城是煬帝時所設，可以隨地張設、移動的行宫。 具體形制參見《隋書》卷一二《禮儀志》七，第 ２８３－２８４ 頁。
《通典》卷一九○《吐谷渾》，中華書局，１９９６ 年，第 ５１６５ 頁。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吐谷渾傳》，第 １８４２ 頁；《晉書》卷九七《西戎傳·吐谷渾》，中華書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５３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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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勞勸誘也。’”（３１８８ 頁）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吐谷渾傳》所載隋文帝語，較《北史》爲詳，稱“上曰：‘溥天之

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 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

歸化，自救危亡。 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 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 若更

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 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

也。’”（１８４４ 頁）“叛夫背父”，是指吐谷渾太子與其母欲背叛吐谷渾王吕夸降隋之事，即妻

叛夫，子背父，《隋書》上文稱“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可證。 《北史》

“叛天背父”之“天”，應是“夫”之誤字。

１９． 卷九六《党項羌傳》：“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人相率降，遣

子弟入謝罪。 帝謂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 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

自是朝貢不絶。”（３１９２ 頁）

“人相率降”，《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党項羌傳》作“又相率請降”（１８４６ 頁）①。 據上

文，開皇五年党項羌曾至旭州内附，“又相率請降”者，謂五年降隋，十六年叛；被隋軍擊敗

後，“又”復請降。 故爾文帝指斥吐谷渾使者，稱吐谷渾“乍還乍走”。 《北史》當涉形近誤

“又”爲“人”。 《通志》作“於是相率西降，遣子弟入謝”②，按，《通志》紀、傳部分隋代的内容

大多完全鈔自《北史》，不取《隋書》，懷疑本段是因爲“人相率降”文氣不順而改。

２０． 卷九七《西域傳·于闐傳》：“其王姓王，字早示門。 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

（３２１０ 頁）

“練錦帽”，《通典》《册府》《通志》俱作“錦帽”③。 按，《北史》本節内容，《隋書》卷八三

《西域傳·于闐傳》分在兩處，稱“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 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

都城方八九里。 （中略）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 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頁）。 “卑示閉練”與“早示門練”當有一誤④，但據《隋書》可知，《北史》“練錦帽”之“練”字

應屬上句，點校本從下，誤。

２１． 卷九七《西域傳·漕國傳》：“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３２３８ 頁）

“北”，《通典》卷一九二《漕國》作“西南”，《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罽賓傳》：

０８２ 文　 　 史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輯·總第 １２３ 輯

①
②
③

④

《册府元龜》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同，第 １１４７９ 頁。
《通志》卷一九五《党項羌》，第 ３１３２ 頁。
《通典》卷一九二《于闐》，第 ５２２５ 頁；《册府元龜》卷九六○《外臣部·土風》，第 １１２９６ 頁；《通志》卷一九六《于闐》，第
３１３７ 頁。
《太平御覽》卷七九三《西戎·于闐》引《北史》亦作“早示門練”，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５１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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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與隋時漕國實際方位合。 “北”應作“南”，《隋書》卷八三《西

域傳·漕國傳》亦作“北”，《北史》蓋從《隋書》誤。

（本文作者爲复旦大學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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